
 

 

 

 

 
 

 

 

 

 

臺灣工作證及居留證申請程序及費用 

(適用於外國及港、澳人士在臺擔任負責人或經理人) 

 

本報價適用於外國、香港及澳門人士在臺擔任負責人或經理人，申請臺灣工作

證、入境簽證（又稱「居留簽證」）及居留證，並不適用於大陸人士申請臺灣

工作證。 

 

一、 臺灣工作證、居留簽證及居留證申請服務費用 

 

本公司代辦臺灣工作證的服務費用為每人美金 800 元， 若主申請人及任

何隨行依親家屬身在香港或是中國內地，居留簽證的代辦費用為每人美

金 680 元，外僑居留證為每人美金 250 元。具體包含下列服務： 

 

1、 就臺灣工作證及居留證申請提供專業諮詢； 

2、 審閱客戶所提供之申請文件； 

3、 協助客戶準備申請所需文件； 

4、 準備相關申請表格及擬定文件； 

5、 提交工作簽證申請文件予臺灣勞動力發展署及移民署； 

6、 於臺灣勞動力發展署及移民署申請時進行溝通； 

7、 支付簽證申請費及領取工作許可、入境簽證或居留證； 

8、 安排快遞工作許可、入境簽證或居留證予客戶。 

 

備註︰ 

1、 本公司的服務費用不包含政府規費、文件翻譯費、公證費及文件快

遞費用。 

2、 若申請人及依親家屬身在香港或中國內地以外的地區，居留簽證的

代辦費用可能會因應地區而調整。 

 

二、 付款時間及辦法 

 

本所接受支票、現金、銀行轉帳、匯款及 PAYPAL。如以 PAYPAL 支

付，需額外支付 5%的手續費。啓源會於收到您的委托確認後，開具所委

托服務的費用帳單並把帳單連同匯款銀行資料及付款指引電郵給您，以

便您安排付款。鑒於服務性質，本所要求預先全額收取服務費。除非特

殊情况，一旦開始提供服務，費用一般不會獲得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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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本所或本所之集團公司開發中國大陸或者臺灣之增值稅或營業稅發票，則本事務所

會額外收取根據當地稅法規定的增值稅或營業稅。 

 

三、 外國人申請資格 

 

外國人來臺工作如符合下列資格，可獲政府考慮核發工作證： 

 

1、 申請人持有和工作範圍有關的學士學位，但在特殊情況下，具備良好技術資格、經證明

的專業能力／或備有文件證明的有關經驗和成就，亦可予接受； 

2、 申請人之專業技能或者學歷與申請填補空缺所需學歷及技能相匹配； 

3、 申請人其身分職位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1) 依台灣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或外國人投資條例核准投資之公司，其華僑或外國人持有

所投資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合計超過該事業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 1/3 以上之公

司經理人； 

(2) 外國分公司經理人，應登記於台灣公司變更登記表中； 

(3) 經台灣政府許可設立代表人辦事處之代表人； 

(4) 經台灣政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同意之具創新能力之新創事業，其部門

副主管以上或相當等級之人員。 

 

四、 台灣僱主資格 

 

台灣僱主應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1、 公司設立未滿 1 年者: 實收資本額或在臺營運資金達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營業額達新臺

幣 300 萬元以上、進出口實績總額達美金 50 萬元以上或代理佣金達美金 20 萬元以上； 

2、 公司設立 1 年以上者: 最近 1 年或前 3 年在臺平均營業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以上、平均進

出口實績總額達美金 50 萬元以上或平均代理佣金達美金 20 萬元以上； 

3、 經台灣政府許可設立之外國公司代表人辦事處且有工作實績者。但設立未滿 1 年者，免

工作實績。(實績證明：包含與客戶往來之技術合作、承攬或買賣合作、承攬或買賣契約

等相關證明文件)。 

 

五、 申請所需時間 

 

台灣工作證、居留簽證及居留證三個步驟的個別申請的處理時間約為二到三週，實際辦理時

程會視案件情況而有所不同。 

 

六、 工作簽證及居留證有效期 

 

一年至三年，最長為三年，由台灣政府辦別簽證效期，依親簽證效期則視依親對象簽證核發

之效期判定。到期前可以申請延期， 每次延期簽證之有效期最長為三年。 

 

七、 臺灣工作簽證、居留簽證及居留證申請所需文件和資料 

 



臺灣 - 工作證及居留證申請程序及費用 (適用於外國及港、澳人士在臺擔任負責人或經理人) 

 

 

Copyright 版權所有 ©  2002-2021 Kaizen 啓源                www.kaizenvis.com  3 

 

1、 台灣公司負責人之台灣身分證影本或外國護照影本； 

2、 台灣公司之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營業額證明文件影本、若為台灣辦事處，則附工作

實績之證明文件； 

3、 聘僱契約書影本（應載明受聘僱外國人姓名、國籍、工作職稱、工作內容、薪資報酬、

聘僱期間及經雙方簽章）； 

4、 受聘僱外國人之護照正本及影本一份； 

5、 受聘僱外國人之學歷證書影本； 

6、 受僱外國人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7、 在台居住地證明文件； 

8、 3 張六個月內的 2 吋大頭照片。 

 

八、 注意事項 

 

以上所列非最終資料及文件清單， 移民署會視乎申請案件的情況而要求提供更多資料及/或文

件。若受聘僱外國人之國籍為台灣政府公告的特定國籍，需先送台灣駐外館處驗證，驗證的

文件請提供正本予我們。 

 

如果您需要進一步的資訊或協助，煩請您瀏覽本所的官方網站 www.kaizenvis.com 

或通過下列方式與本所專業顧問聯繫： 

電話： +852 2341 1444 

手提電話： +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Line/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電郵： info@kaizenvis.com 

mailto:minfo@kaizenvis.com

